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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

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名下部分银行账户于 

2023 年 6 月 13 日起因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被冻结，根据

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》（（2023）辽 0213 执 766 号之五）

及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（2023）辽

0213 初 3966 号），因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大

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申请冻结公司名下的相当于 74779896.16元的存款或等值财

产。 

2024 年 5 月 31 日，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（民事

判决书（2024）辽 02 民终 2735 号），驳回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的所有诉讼

请求，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均由大连傲视化学有限公司负担。   

现该诉讼案件已审结，被冻结银行账户已全部解封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银行账户解除冻结，有利于公司流动资金的释放及业务拓展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江苏泰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6 月 12 日  


